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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保官及地政局人員於銷售中心現場稽查 

昨（10/26）日新聞報導「投資客捧千萬現金掃空七期豪宅」，臺中市政府獲得訊息

後，調查該建案尚未取得建照，依法不得銷售，中市府消保官與地政局立即於今(27)

日會同內政部地政司人員前往建商銷售中心稽查，但尚未發現業者有開始銷售事證，

業者也否認有預售行為，若民眾有相關預購此建案的具體資料可向市府提出檢舉。 

中市府表示，近來各地屢傳預售屋市場銷售亂象，少數建商為營造銷售熱潮的廣告

效果，甚至在建案仍未取得建造執照時，就釋出預售訊息，甚有業者會聘請工讀生

排隊購屋，以吸引更多民眾關注。此種銷售方式因建商尚未取得建照，建案資訊並

未確定，顯有使消費者承擔資訊不對稱、不完全的風險，中市府向來相當重視房地

產市場的健全發展與消費者權益的保障，發現有關「投資客捧千萬現金掃空七期豪

宅」之新聞報導後，法制局消保官、地政局立即會同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人員

於今(10/27)日上午至建商位於市政路及河南路交界的銷售中心稽查，現場看屋人潮

不多，銷售中心雖已架設新聞報導指稱之建案看板(載明：即將公開)，但現場尚無

該建案的銷售資料，建商人員表示該建案尚未開始銷售，僅讓有興趣的民眾免費登

記聯絡資料，未收取任何款項，將於取得建照後才會開始銷售。 

法制局長李善植說明，預售屋是指尚未興建完成的房屋，就已先行銷售，因此消費

者實際上於購買時因房屋還不存在，所以無法取得房屋所有權，只是取得一個契約

上請求建商未來在房屋完成後須過戶交屋的權利，而為了保障消費者權益，依照公

https://www.consume.taichung.gov.tw/media/610450/臺中市政府消保官及地政局人員於銷售中心現場稽查.jpg


寓大廈管理條例 58 條第 1 項規定，建築業者尚未取得建照前不得對外銷售，亦即，

預售屋至少應取得政府核准的建造執照後才能開始對外銷售，如果違反規定依法最

高可裁罰 20 萬元，並可連續處罰；另外，建商如果故意以不實方式營造大量銷售熱

潮，誘使消費者購買，影響交易秩序，也可能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事業

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得依公平

交易法予以處分，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如不改正，最高可裁罰 5000 萬元。  

臺中市政府提醒消費者購買預售屋前應注意該建案是否已得建造執照，切勿輕信坊

間所謂的「潛銷」，購買前可由建案的相關廣告資料找到建照資訊，而建造執照同

時是預售屋買賣契約的必要附件，所以對於預售屋此種高單價商品，消費者於簽約

前應善用 5 日的契約審閱期，仔細檢視契約條款及確認建造執照，才能避免風險，

買的安心。如果消費者發現建商有違規銷售或預售屋買賣契約條款有不符規定的情

形，歡迎民眾檢具事證向市政府地政局或消保官提出檢舉，有消費疑問可撥打消費

者服務專線 1950 諮詢。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全球資訊網頁消費者保護園地  109-11-04】 


